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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拖拽女乘客

西安地铁多名负责人被处理
近日，一则地铁安保人员

拖拽女乘客的视频在网上热
传，视频显示，一名女子在地铁
上与一名男子发生口角。随后
安保人员强制将女子拖拽出车
厢。在车厢之外的画面中，女
子已衣装凌乱不整，个人物品
散落在地上。女子站起来冲回
车厢，同时要求调取监控。

“地铁保安拖拽女乘客”发
生后，西安市高度重视，迅速成
立由市纪委、市公安局组成的
调查组。昨日，调查组通报有
关调查和处理情况，保安员陈
某某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尚
不构成违法犯罪，责令其所属
保安公司对其予以停职并依规
调查处理，同时，西安市轨道交
通集团及其运营分公司多名负
责人被处理。

鹿静：因为安保人员的职责之一就
是维护地铁的安全秩序，所以对于乘客
严重扰乱乘车秩序的行为，第一时间应
当及时报警，另外要及时疏散周围的乘
客，确保乘客的安全。可以采取一些必
要的自我保卫措施，但是不宜采取过激
的一些措施。第二，应当劝阻涉事乘客，
稳定他的情绪。第三，如果是有条件的
情况下，可以对现场进行拍照或者摄像，
以固定证据，最终在警察到达之后将闹
事乘客交由警察处理。在整个处理过程
当中应当是文明、理性、平和的，尤其是
对于女乘客来讲，更应注重她的形象以
及隐私方面。

栾金光：安全员首先是维持秩序，防
范或者阻止暴力行为，维护轨道交通及
车内安全，但拖拽是不合适也是违法
的。如果遇到暴力、违法行为，其实普通
群众都有权阻止，并扭送到公安机关。
因事情全部经过有待查证，本事件的情
况，安全员发现冲突后及时制止，如有肢
体冲突可先控制住行为人，然后报警处
理。

鹿静：这次地铁事件当中，根据现有
的信息来看，女乘客的行为没有够得上
犯罪，所以不能够按照刑事犯罪当中的
扭送来进行这种强制的措施。

（央视 北京晚报）

根据目前调查掌握证据，乘客郭某、陈
某扰乱地铁公共秩序的行为，情节轻微，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
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对郭某、陈某不予治
安处罚，由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保安员
陈某某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尚不构成违
法犯罪，责令其所属保安公司对其予以停
职并依规调查处理；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
例》等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对保安公司岗位
责任制度、保安员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
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市地铁运营分公司依
据合同约定做进一步处理。

西安市纪委监委通报：经西安市纪委
监委调查，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及其运营
分公司在工作中服务群众意识不强；对相
关人员不经常教育培训，日常监管存在漏
洞，保安人员履行职责不文明不规范；事件
发生后调查核实情况不深入不全面，工作
作风不严不实，反思反省不深刻。给予西
安市轨道交通集团及其运营分公司3名相
关负责人党内警告处分，1名相关负责人
调离工作岗位，2名相关负责人诫勉谈话，
1名相关负责人谈话提醒。

保安处置方法简单粗暴

西安市公安局通报：8月30日16时55
分，郭某（女）乘地铁三号线行至青龙寺站
时，因其接打电话声音较大，对面乘客陈某
提醒其注意言行，随即两人发生口角，并引
发轻微肢体冲突。

期间，地铁公司保安员陈某某到场制
止双方冲突，并要求两人下车进行处理，郭
某拒绝下车。因郭某持续大声吵闹，影响
了地铁公共秩序，在车辆到达大雁塔站后，
保安员陈某某强行拉拽郭某下车，造成郭
某部分身体暴露。

随后，郭某再次返回车厢，自行整理好
衣服，未再与他人发生争执，于18时05分
从丈八北路站自行离开。

经查，郭某在地铁车厢内大声吵闹，并
与乘客陈某有轻微肢体冲突，扰乱地铁公
共秩序；保安员陈某某在处置突发事件过
程中不冷静，方法简单粗暴，存在拖拽行
为，造成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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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静：强制带离属于限制人身自由
的行为，我国的法律对于限制人身自由
的行政处罚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必须是
具备资格的人员且严格遵守程序才可以
实施，地铁巡检员不是法律规定的具有
执法权的执法人员，他无权强制带离乘
客。

栾金光：外包人员是轨道交通管理
机构通过合同方式雇佣的单位，其执法
权要看交通管理机构具体的授权内容是
否包括，但如果存在滥用执法权问题，应
当由轨道交通管理机构承担责任。轨道
交通经营单位并无法律授权的行政强制
权，因此并无强制带离乘客的权力。

焦点二 地铁巡检员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鹿静：因为在公共场合对女乘客进
行了一些不当的行为，要看当时该女子
是否受到了一些伤害，比如身体上的伤
害，包括形象上在公共场合的暴露，有可
能涉嫌民事侵权，比如侵犯名誉权。是
否构成强制猥亵，要看涉事女子当时的
状态，而且要看安保人员的主观意图，他

是有意还是无意。
栾金光：最终还是要看对这个行为的

定性，到底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如果
是行政行为，它是违法的，如果是民事行
为，就是侵权行为。但身体裸露、衣服被扯
掉，不管是从行政法来讲，还是从民事法律
上来讲，造成这样的后果都是不当的。

焦点三 地铁方面对乘客有处置权吗？

鹿静：根据《西安市城市轨道交通条
例》，这个是西安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的地方性法规，里面明确了对于妨碍他
人乘车扰乱乘车秩序的行为，城市交通
管理机构可以实施罚款的处罚措施，因
此这个地铁管理的相关方面仅能够在这
个法律法规的规定下采取罚款的处罚措
施，对于其他的行政处罚措施，他们没有
权力来进行。如果构成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应行为，或
者是涉嫌犯罪的，都应当交由公安机关
来处理，地铁方面没有相应的执法权。

栾金光：从《西安市城市轨道交通条
例》文本看，运营单位仅有责令改正、并
处罚款的权力，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属
于公安机关，没有有权机关授权运营单
位是无权行使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之外
的权力的。

焦点四 本次事件，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